
第 1頁，共 2頁 

 

陸軍民國112年審議「油、彈庫影響地方睦鄰捐助等級」成果統計表 

單位：新臺幣 

單位 鄉鎮 油、彈庫 
民國111年影響等級及額度 
（民國113年可執行金額） 

六 軍 團 

5,000 萬 

基 隆 市 
安 樂 區 八 堵 油 料 分 庫 第二級；800萬元 

中 正 區 基 隆 彈 藥 分 庫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新 北 市 三 峽 區 桃 園 油 料 分 庫 第三級；600萬元 

桃 園 市 

大 溪 區 大 溪 彈 藥 分 庫 第二級；800萬元 

龍 潭 區 
龍 潭 彈 藥 分 庫 第三級；600萬元 

直坑尾彈藥分庫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新 竹 縣 關 西 鎮 
湳 湖 彈 藥 分 庫 第二級；800萬元 

明 湖 彈 藥 分 庫 第五級；200萬元 

新 竹 市 東 區 新 竹 油 料 分 庫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十 軍 團 

2,600 萬 

臺 中 市 
新 社 區 新 社 彈 藥 分 庫 第一級；1,000萬元 

大 雅 區 臺 中 油 料 分 庫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南 投 縣 埔 里 鎮 埔 里 彈 藥 分 庫 第三級；600萬元 

嘉 義 縣 水 上 鄉 
嘉 義 油 料 分 庫 第五級；200萬元 

嘉 義 作 業 組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八 軍 團 

5,800 萬 

臺 南 市 
東 山 區 東 山 彈 藥 分 庫 第一級；1,000萬元 

仁 德 區 臺 南 彈 藥 分 庫 第五級；200萬元 

高 雄 市 

內 門 區 

旗 山 油 料 分 庫 第三級；600萬元 

萊子坑彈藥分庫 第三級；600萬元 

旗 山 彈 藥 分 庫 
第一級；1,000萬元 

旗 山 區 第二級；800萬元 

鼓 山 區 左 營 彈 藥 分 庫 第二級；800萬元 

左 營 區 左 營 油 料 分 庫 第二級；800萬元 

花 防 部 

1,200 萬 

花 蓮 縣 

花 蓮 市 
國福里彈藥分庫 第六級；100萬元 

德 興 彈 藥 分 庫 
第四級；400萬元 

秀 林 鄉 
第四級；400萬元 

佳 民 彈 藥 分 庫 第五級；200萬元 

新 城 鄉 花 蓮 油 料 分 庫 第六級；100萬元 

臺 東 縣 臺 東 市 卑 南 油 料 分 庫 

已撤站；不予補助 
(較前一年度減少 200 萬；因
單位已於民國 110 年駐地調
整，111 年度無執行油料作
業，經審議未達補助標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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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 防 部 

2,400 萬 
澎 湖 縣 

馬 公 市 

五 德 燒 爆 燬 場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文 澳 彈 藥 分 庫 

/ 永 安 營 區 
第四級；400萬元 

文 澳 彈 藥 分 庫 

/ 九 地 營 區 
第四級；400萬元 

馬 公 油 料 分 庫 第三級；600萬元 

湖 西 鄉 
馬公油料分庫 /隘
門 作 業 組 

第三級；600萬元 

金 防 部 

2,200 萬 
金 門 縣 

金 湖 鎮 

彈藥連 /南雄營區 第五級；200萬元 

支 援 營 補 給 連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蓮庵里燒爆燬場 第三級；600萬元 

金 沙 鎮 擎 天 彈 補 點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烈 嶼 鄉 烈 嶼 燒 爆 燬 場 第三級；600萬元 

馬 防 部 

2,600 萬 
連 江 縣 

南 竿 鄉 

支 援 營 彈 藥 連 第三級；600萬元 

南 竿 燒 爆 燬 場 第三級；600萬元 

支 援 營 補 給 連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北 竿 鄉 北 竿 彈 藥 庫 第五級；200萬元 

莒 光 鄉 
西 莒 燒 爆 燬 場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東 莒 燒 爆 燬 場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東引指揮部 

8 0 0 萬 
東 引 鄉 

東 引 燒 爆 燬 場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東引保修連補給排 第四級；400萬元 

計 15 縣（市）30 處公所 
審議 44 處油、彈庫及燒爆燬場 

2 億 2,600 萬元 

 


